
 1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九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許校長榮添                             紀  錄：張富順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10學年第 2學期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第七次行政（擴大）會議 

四、初訂「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學生寒暑假返校打掃要點」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 

一、研議現職代理教師再聘作業流程 

   圖(含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提送教評委員會討論 

         決議，並通知國文、數學 

         科召集人列席參與。 

 

二、有關 111 年 5 月 14 日本校辦理 

    全國教師甄試筆試場地，111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辦理國中教育 

    會考場地，前日須環境打掃，擬 

    於 111 年 5 月 13(五)及 5 月 20 

    日 (五)下午調整作息，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1.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2.本案於 111年 5月 3日 

  陳校長核定實施。 

 

 

 

1.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2.本案於 111年 5月 5日 

  陳校長核定實施。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學務處 

 

 

 

 

 

人事室 

 

 

 

 

 

教務處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無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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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4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提列111年改善或充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1年4月2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53624號辦理。 

二、本案補助重點如下：  

(一)具急迫性之危險電力修繕工程。 

(二)老舊校舍漏水修繕及維護工程。 

(三)其他有助於改善校園安全及提升教學成效之需求。 

三、有關體育設施、設備之需求，學校優先向體育署提出申請；如有不足， 

    再報本計畫申請。 

四、本次補助經費為「經常門」，不得申請屬於資本門之項目，且不得編 

    列工程管理費。每校至多申請1案，申請不超過新臺幣400萬元為原則。 

五、經與處內同仁就來函說明之補助重點申請進行初步討論，目前尚無危 

    險電力修繕、校舍漏水修繕維護、改善校園安全之申請需求。可針對 

    補助重點3所敘提升教學成效，研議提列臻善樓12間教室課桌椅汰舊 

    更新。 

 

 

決議：本案以申請「警衛室、行政大樓一般教室及活動中心配電箱改善」

及「圍牆電子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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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111年 5月 14日（六）於本校辦理 111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甄選初試考場，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具成染風險民眾追蹤管

理機制，應考人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即不得應考，且

不得補考。 

    學校於初試當日上午 11時 30分起，開放應考人進入考場【請應考人

自行提前用餐，禁止考場內用餐】。 

    陪考人員規定：應考協助事項審核通過書面及陪考人員繳交健康調查

表始得進入考場。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初、複試】防疫應變作業注意事項，

考場防疫事項，本考場將於初試前一日 5月 13日下班後、考試期間

每小時消毒一次及考試結束後進行校內環境防疫消毒。公共區域請加

強打掃（如樓梯、廁所）。 

二、人事室報告有關公務人員申請公傷假部份，依銓敘部 88年 6月 23日 

88台法二字第 1753087 號函釋，請假規則第 4條第 5款有關上班途中

之認定標準，指意外危險之發生，係公務人員於合理時間內，由日常

居住處所以適當交通方法，直接前往辦公場（處）所之上班必經路線，

且其傷病與所生之意外危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日常往返辦公

場（處）所必經路線，因道路交通等特殊情事，如道路施工改道、接

送家人上下班（學）等繞道行駛，途中發生意外，經服務機關就其起

點、經過路線、交通方法、行駛時間及繞道原因等各因素詳細查證後，

認屬客觀合理者，視為必經路線。又公務人員於國定假日、例假日或

輪休日，在合理時間內自辦公場（處）所直接返鄉，或返鄉後直接返

回辦公場（處）所必經路線，遇意外危險，亦依上開規定核給公假。

請同仁多加了解注意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陸、散會：下午2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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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1)加強巡邏校內外學生吸菸及停車熱點查察。 

(2)111年5月2日（一）行政會報後召開防疫專責小組會議。 

(3)111年5月5日（四）中午12時10分整召開高三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 

   於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4)完成本學期第二次學生消改過，感謝值勤教官的辛勞。 

(5)111年05月05日石教官完成校外會專車稽查(秀水高工)。 

(6)111年05月02-06日管制完成高三班班入班反毒宣教。 

(7)111年05月04日完成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入班宣教(電二甲乙及化二甲

乙) 

二、本週工作重點： 

(1)加強巡邏校內外學生吸菸及停車熱點查察。 

(2)111年5月12日（四）於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召開高三德性審查會議。 

(3)111年5月11日（三）於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召開午餐團膳會議。 

(4)111年05月11日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入班宣教：第五節(機二甲、機二乙、 

   機二丙及製圖二)；第六節(建築二、室設二、資訊二及化工二)。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1)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守防疫指引,相關指引於官網和群組皆有公告。 

(2)依彰化縣政府公告，彰化縣立各級學校自即日起，暫緩辦理跨縣市校 

   外教學、畢業旅行、隔宿露營等至本學期結束，以維校園師生安全， 

   請各位同仁協助配合。 

(3)配合教育部111年4月19日臺教資(六)字第1112701227號來函，「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請 

   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免洗餐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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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已函報勞動部中彰投分署申請臨時工作人員2名。 

二、總務處預計在6月上旬召開校園空間規畫小組會議，若各處室有相 

關討論提案或資料，請5月31日前擲交給庶務組，以便彙整。 

三、今日下午3點召開圖書館工程協調及進度檢討會議，敬請圖書館、 

實習處及主計主任與會。 

四、出納組長自5月13日起開始整日的安胎及分娩假，感謝文書組長、 

庶務組長及文書幹事協同代理，直至分娩休養期止。 

 

 

 

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中學生網站第1110315梯次小

論文寫作比賽結果無獲獎，致於3篇被評疑似抄襲內容，已經轉寄及

知會指導老師，皆有「引用超過50字以上未改寫且註明出處」情形。 

二、靖園雙週報第八十期訂於5月13日出刊、5月11日截稿，煩請轉知各處

室採編人員準時交稿。 

三、本館「自主學習空間裝修工程」包商已逾期完工，尚請總務處積極處

理。 

 

 

 

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檢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21條第 1項規定之解 

    釋令 1份，請查照轉知。(111.5.2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57380 號) 

附註:本次調整方案生效日以前（即 111年 6月 30日【含當日】以前）  

     經權責機關審（核）定支領月退休金（含展期、減額月退休金及月 

     補償金）者，相關給付金額自 111年 7月 1日起調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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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 111年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定於 111年 11月 

    26日（星期六）舉行投票，勞工當日之放假及出勤權益請依勞動部相 

    關規定辦理，以保障勞工行使投票權益，請查照。(111.5.2臺教國署 

    人字第 11100567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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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歷次函釋與「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 4條所定法律效 

    果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111.4.28臺教國署人字 

    第 11100560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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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發展，請各地方政 

    府督導轄屬學校參照教育部 111年 4月 22日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及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相關防疫措施辦理各項工作，詳如說明，請查照。 

    (111.4.29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53491號) 

附註: 因各地疫情差異，各級學校自辦藝才、資優及教師等甄選或考試，

宜提供因疫情被匡列之考生，在不損及考生應考及健康權益下，妥善規劃

試場防疫規則。另針對確診之考生研議專案之補救措施，以維考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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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111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簡章」之重要日程表(公 

    告版)_20220421，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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